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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乐田：人类性行为的基本原则与态度

高乐田

人类性行为的基本原则与态度
 

高乐田 
 

内容提要：在对待性问题上，极端的道德主义原则与禁欲态度和极端的自然主义原则与纵欲
态度，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指导人们性行为的原则及人们对待性行为的
合理态度应是：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伦理原则与道德态度、艺术原则与审美态度。
关键词：性行为  基本原则  态度
 
人是如何超越动物界而成其为人的，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已形成了相当多的答案。在马克思

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具有强烈否定力量的实践活动本
身提升人、创造人、使人的各种属性日益人性化而最终脱离动物界，把人变成一种并非简单地接
受自然条件的动物。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否定自然是在两个领域展开的，一方面，人改变外部自
然世界，并通过劳动获得工具和制造物，使人进入一个只有人自身才能拥有的独特的文化世界；
另一方面人又要否定自身，他要通过自己的选择活动，否定自身生物需要的本能冲动，拒绝在满
足其动物需要方面没有规范、放任自流。因此，“劳动创造人”这个传统命题，应该具有双重涵
义：一是通过生产劳动否定外部既定世界，二是通过身体的、尤其是有规范的性劳作，否定自身
的自然兽性。
然而种种原因，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涵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

看，性的活动在人自我造就的过程中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在性的实
践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并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动物自由的
人类特有的对待性行为的基本原则与态度。人不断运用这些原则与态度来巩固业已取得的人与动
物的区别性成果，促进人类对于动物界的不断超越。当然，对于人及人的性活动来说，这些原则
与态度也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得，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流变，那些已相对稳固的原则与
态度也在不断得到修正、补充与完善。因此，对于性的基本原则与态度，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流变
中、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得到把握。
对于动物来说，性活动的基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肯定性的自然原则。它完全服从于自然性

欲，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因而性行为对于动物而言始终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捉摸、且缺
乏意义的东西。对于人来说，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在动物的肯定性的自然原则之外，
又创造出一种否定性的限制原则，为人类的性活动划定了一个不能进入的区域。这种限制，作为
最初的伦理形式，是以乱伦禁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以乱伦禁忌为手段，完成了从自然到文化
的转化，把动物的性活动这种生物体最基本最自然的生殖繁衍手段，变成一项复杂的社会文化活
动，并赋予这种活动以强烈的道德意义。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对人的性生活加以限制的否定性原则主要是禁忌原则，后来的文明社会

中各种复杂的道德原则，大都能在这些早期的禁忌原则中找到自己的雏形。有了这些禁忌原则以
后，人的性行为也就丧失了受必然性支配的动物自由，在时间、对象、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
严格限定。从时间方面看，动物的性行为是受到自然周期——发情期的严格限制的，只有处在发
情期的动物，才具有性的区别意义。然而这种自然周期对人的性行为的支配却是相当微弱的，取
而代之的是人的道德原则。比如在欧洲中世纪，按照最严格的悔罪原则妻子处在经期、孕期、哺
乳期是不能性交的，另外在节假日、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也是不能性交的；从对
象上看，对动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而人则通过乱伦禁忌及后来的婚姻制度，严格限制人
的性活动对象，从古到今这种婚姻模式大致经历了由群婚制到偶婚制，由对偶制到专偶制再到一
夫一妻专偶形式的变化，直到把性的对象限制为某个特定的人；从性交方式上看，动物遵从自然
赋予的天然模式，而人则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实现了由一种模式向多种方式的转换，当然，这其
中的许多方式在某些历史时期和文化传统中是受到严格禁止的。



随着这些原则的实施和运作，人们对待自身性行为的心理模式和情感态度也发生了强烈的变
化。性的实践活动创造和决定着性的原则，性的原则又支配着性的态度；反过来，性的态度强化
和确认性的原则，性的原则又指导和监督性的实践。由于人在性活动中肯定性的自然原则与否定
性道德原则的并存，导致了文化史上人们对待性问题的两个极端的态度。其一是对于性的歧视或
敌视态度，抱有这种态度的人认定这样一个命题：性是人的本性中肮脏的东西，因而它是令人生
厌的，最终会被人类从自己的本性中清除出去的东西，并且似乎清除得越干净，彻底那么一个人
就越成其为人。其二是对于性的放任与赞美态度，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宣称，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
肮脏的东西，人在对待性问题上的厌恶感、羞愧感、罪恶感，是道德强加给人的。
无论是从西方还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性歧视都是人们对

待性问题的一个主流态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虽
然文化形态各异、思想背景不同，但在对待性的原则与态度上却殊途同归，由卑视、歧视而最终
走向了精神禁欲。在中国从宋代以降直到清朝，在理学“存天理，求人欲”的正统思想影响下，人
们的性生活完全变成了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敦伦”活动，是必须平心静气、恭敬行之的，否则就
是淫、就是恶。在西方，在天主教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性活动只是关涉一个明确的目
的，那就是生殖，脱离这一目的的任何性活动和性生活方式都会被宣称为一种恶而受到严厉惩
戒，直到被处死。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更是严格遵守着关于性的三条不成文法则：禁止活动、不
许存在、严禁谈论。

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人们对于性的原
则与态度，也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尼采的哲学从个人的权力意志出发，提出“上帝死了”、“重
估一切价值”，着力批判那种压制了人们生命活力的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强调每个人都应成
为“我们所应是的那种人——新人、独特的人、无与伦比的人、那种为自己制定法则的人，那种创
造自我的人”。（《上帝死了——尼采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3页）这就为性的肯定
原则的重新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弗洛伊德主义则把人的本质直接归结为神秘的生命冲动，其核
心是性欲冲动也即“里比多”，对待里比多的态度固然不能放纵，但是也不能够过度压抑，由此，
他对传统的性道德进行了否定，指出传统道德对于性问题的虚伪和呆板，因此，他希望在性的放
纵与无条件的禁欲之间找到一条适中的原则。如果不能协调，那么健康原则要优先于道德原则。
此后，性的自然原则和肯定态度迅速复萌，并通过人们在生活中对肉体享乐的津津乐道，通过大
量“暴露文学”的坦白铺陈，通过年轻一代的大胆尝试，迅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性解放运动。
禁欲让位于纵欲，苦行让位于狂欢。性解放运动的实质无非就是对道德主义否定原则和否定态度
的否定以及对于自然主义肯定的原则与肯定态度的肯定。
总之，在对待性问题上的极端的道德主义原则与禁欲态度与极端的自然主义原则与纵欲态

度，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它们各执一个片面、割裂了现实的整全的人，
也妨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性行为中道德主义的错误在于把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本
质，剥夺人的其他一切价值，使人沦为自己创造的道德的工具，人的性活动也就变成了服从和服
务于道德的“敦伦”活动。性行为中自然主义的错误在于一味肯定性、迁就人的动物欲求，拒绝接
受各种否定性原则的规范和引导，把动物自由视为人的本性，把性的放纵当成了人性的回归。在
人类的性活动中，如果任由这种自然主义泛滥，就会动摇我们整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把我们人的
行为又重新降回到动物的水平。
要避免这样两个极端的错误，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性行为，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原则，采

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如下两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重要的。第一，这种原则一定是
一种张力性原则，对于性行为，既不能一味肯定也不能一味否定，而是肯定性原则与否定性原则
的富有张力的结合，在一种矛盾与张力关系中达到平衡。第二，作为否定和规范原则的，一定不
能只有道德原则一种，人类的性活动不光只是一种道德活动，它还有多维的价值空间，因此它应
是一种更加宽泛的价值原则。按这种原则，在人的性活动中，人不只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原则的
支配下，通过性行为来履行个人的社会责任，人同时还是认识主体通过性的实践活动来认识他人
与社会，人还是审美主体，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不断超越自身，把自己变成一个追求美的、富有
趣味的人，把性的活动变成一个美的、艺术的活动。
按两条解决问题的思路，我把指导人们性行为的原则及人们对待性行为的合理态度归结为如

下三条：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伦理原则与道德态度、艺术原则与审美态度。下面将对这三条原
则与态度分而述之，并加以具体的解释。

1、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
所谓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就是要求人们在性活动中，要自觉接受科学的引导与规范，避免由

于性生活中的盲目与无知给人们身心造成伤害。
（1）自然原则与养生态度。这是对待性生活的一种肯定原则，也是最基础的一条原则，它告诉



人们，性生活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行，它是人类生殖繁衍的自然行为，适度的性行为和人的自
然性欲的适当满足，不仅是生养后代的手段，也是人们身心健康的保证。
（2）知识原则与学习态度。这主要是说人类的性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本能，它同时也是
一种认知活动，有很多性的知识有待于人们去探索和学习。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普及性的
教育，鼓励人们学习与接受科学的性知识，这是人们能否拥有健康、幸福的性生活的科学前提。
（3）健康原则与卫生态度。这主要是一条警示性原则，它提醒人们，性生活中如果不考虑到性
的对象、性的方式、性生活频率这样一些因素，就有可能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在一个艾
滋病、性病流行的社会中，这一原则与态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人们防病健身。
（4）生育原则与优生态度。这主要是针对性活动的自然目的与结果而言的，主要告诉人们什么
样的性行为能带给人们健康聪明的后代，从而在科学原则指导下，承担优生责任，为自己的性活
动可能带来的实际后果负责。
（5）多元原则与宽容态度。从医学尤其从精神病学上看，人们很多身体与精神上的疾患都是由
于性的渲泄渠道不畅造成的，这条原则是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对于人们性生活的对象、方式等
方面并不强求一致，而是给予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宽容。

2、伦理原则与道德态度。
主要为人们性活动的正当性提供依据，把人们的性活动当作社会活动而不是单纯自然人的活

动来对待，让人们的性活动受社会道德的规范与约束。
（1）自由原则与自愿态度。它强调性伦理与性道德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的，它承认人作为道德
主体的自由性与能动性，认为性道德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是道德他律。任何违反了自由原则或不
是出于自愿态度的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比如包办婚姻、性骚扰、婚内强奸等都是违反了这一道
德原则的。
（2）平等原则与尊重态度。这一原则确认性活动的当事双方都是平等的人，都有平等地支配自
己身体和性活动的权力。这一原则对于批判男权社会中产生的“男人才是性的主动者”的传统观念
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包
括在性的表达方式上，通过一种平等的互动的性关系，他们彼此尊重、相互需要、共同交流，并
在性的身心交流中，获得健康快乐的生理与心理体验。
（3）责任原则与负责态度。人固然拥有对自己性行为的自主权与支配权，但权力同时也就意味
着责任。人类的自主活动是由个人的具体活动表现出来的，然而个体的实践活动从来都不是单个
人所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人们的性活动也是如
此，它不是一种任由感情放纵和生理渲泄的“自由之爱”，无论是从其本质上还是后果上看，都体
现出强烈的社会性，任何不负责的性活动都会危害社会结构的完整，对他人与社会造成伤害。因
此，每一位性行为的当事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性行为及其后果负责。比如婚前性行为者应该为
其行为的潜在后果，如早孕、未婚妈妈、疾病等负责；婚外性行为者则应该为家庭解体、夫妻反
目等这样一些可能性后果负责。
（4）私密原则与勿涉态度。性的权力有关个人的隐私权，这是任何组织机构、团体或他人横加
干涉与侵害的。由于人的生理和人类文化习俗的双重影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文化中，都把
性生活看作是人类生活中最隐密的部分。因此所谓私密原则与勿涉态度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含
义：其一是说，性行为涉及当事人双方的隐私，他人不得干涉，尤其不得用拍照、摄像、语言、
文字等方式将这一行为及其过程公布于众；其二是说性行为作为一种私密性行为，当事人自身也
无权在一些毫无隐密性的时间和场合把自己的性行为暴露给公众，从而干涉他人的社会生活，违
反这样两个方面规定的性生活都是不道德的。
（5）专一原则与守诺态度。性生活究其实是在性的差别基础上的性的交流与交换，为了社会的
稳定和有序发展，社会道德有权力要求性行为人在性对象方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对这种稳定
的性关系共同作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承诺，并本着诚实态度信守诺言。社会用这一原则和态度为
手段，控制人们性行为的无序和滥交，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性的滥交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损害。

3、艺术原则与审美态度。
这一原则与态度的确定基于人不仅是道德主体、认知主体还是审美主体的基本理论主场，以

及人的性行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仅仅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还要满足人
的审美需求这一事实。在有些人看来，人的性活动不构成审美活动，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两条，其
一是说人的性活动完全是由性欲支配的，而人的性欲完全是天生自然不学而能的生物本能，而审
美活动则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而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其二是说性生活产生动物快感，
并不产生人的美感，快感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低下的生物反应，而美感则是一种只有人才有的高级
的精神活动。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评价人类活动是否为审美活动关键应该看它是否具备这样三个基



本特征：第一，性活动是否为一种自由的选择活动；第二性活动是否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第
三，性活动是否可能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既非为了单纯的生殖目的，也非为了占有性对象）
活动。我认为在这三个方面答案都是肯定的，人们在性的实践活动中，完全可能把性行为变成一
种自由的超功利目的的文化创造活动，或者至少可以把性艺术作为一个人理想的性生活目标。在
对待性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人的性活动完全等同于动物本能，并把它说成是人永
远无法提升和超越的。二是虽然承认人的性活动对动物本能的超越，但却把这种超越与人的性的
感性活动和劳作脱离，将其抽象为一种纯精神性的活动，（比如抽掉了性的爱情）。把性的活动
或者性活动的理想目标确立为一种审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人类性生活中的艺术原则与审美
态度，就是为了对于上述一些理论误区作一个澄清，并找到一条理想原则，引导人们现实的性生
活。
（1）创造原则与互动态度。吃饭是一种自然活动，人通过创造将其提升为一种复杂的美食文
化；性是一种自然欲求，人同样能对其装饰与着色，将其改变或打扮成一种美的艺术。审视现代
人的性生活，早已不再是单调的动物性行为了。无论是在时间、空间、对象、频率、体验等方面
看都不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变成一种文化，比如在一般人看来最自然的正面性交方式，实际上
是不自然的，它是人的创造，正是这种方式为两性间的情感交流与彼此爱慕提供了生理基础。因
此，我们不仅从生物遗传的角度秉受性生活，我们还从文化的角度创造自己理想的、艺术的性生
活。
（2）爱情原则与互爱态度。爱情是人们在创造性的性生活基础上收获的美丽果实，因此，它是
缀在性上的花，涂在性上的彩，抹在性上的蜜，它是自然对于人的性劳作的回报。过去人们常说
没有爱性的两性关系是不道德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合法的性生活没有
爱情，我们不能从道德的标准出发判断其是否道德，但我们可以以审美为标准去判定其为不理
想、不艺术的。因此，性生活的当事人如果能以互爱的态度，把爱揉进性生活中，这种性生活一
定是美好的。
（3）和谐原则与调适态度。我们知道美感的产生依赖于鉴赏者与鉴赏对象，鉴赏者与艺术作
品、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和谐。性活动双方既是创造者又是鉴赏者，要完成一次和谐的
艺术创造活动需要当事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不断调适。
（4）幸福原则与欣赏态度。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幸福，人生的一切活动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
的。人的性活动也不例外。人是通过性的创造活动来获得人生的幸福的。因此人们要彻底摈除性
生活是恶的传统陋见，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性、接受性，并通过性活动激发自己的内在活力，
追求自己多彩的幸福人生。
（5）忘我原则与奉献态度。这是性生活艺术的最高境界。它区别于基于生物性需要的对于性对
象的索取与占有，性行为双方都以忘我与奉献的方式，实现了双方的交融，并在这种交融中进入
人生的化境。

 最后，要强调的是，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伦理原则与道德态度、艺术原则与审美态度虽然各
有自己不同的内涵与功能，但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在一种密切的关联之中，分别作用于人
的性生活的不同维度。科学原则与理性态度是一种基础性原则与态度，它立足人的生物性，重在
保证人类自身性生活的安全；伦理原则与道德态度是一种现实性原则与态度，它立足于人的社会
性，重在维护人的性生活对于人及社会的无伤；艺术原则与审美态度是一种理想性原则与态度，
它面向人类生活的未来，目的在于塑造一个艺术化的幸福人生。在这三种原则指导下把性生活真
正变成人的生活，并让人在这种人性化的生活中造就自身、超越自身。它所造就的人不是神人、
不是圣人、不是仙人、不是至人，而是一个健全的人、有生命活力的人、有责任感的人、有爱心
的人、有趣味的人、优雅的人、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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